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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变化，因此，依据主体不同，可以将当代女性犯罪

分为三类，即“超级女生型”、“超级女绅型”、“超级

女身型”，简称“三超”。

（1）超级女生，知识就是力量。近年来，高学历的女

生频频做出与和谐社会不协调的举动，媒体对其都格外关

注。女学生犯罪基本上以盗窃为主，有的因贫困而行窃，

有的因嫉妒而行窃。另外，女学生卖淫也应得到社会关

注。

（2）超级女绅，资市就是力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

潮，女强人、女精英脱颖而出。然而危机潜伏：家庭和工

作矛盾突出。人们把女性参与工作与社会活动看做女性解

放和独立的标志，但当社会机制和功能无法解决女性家庭

角色带来的困难时，女性是无法正常投入工作的，夫妻、

子女之间缺乏交流必然影响家庭和谐。个人与社会矛盾突

出。俗语说“男人有钱就变坏”，那么当女人在经济上获

得主动权时，是不是也变坏呢？女性经济犯罪愈演愈烈。

性别特征决定了机关单位的会计、出纳或财务经理岗位多

为女性担任。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类职务犯罪约占整个女

性职务犯罪的80%。

（3）超级女身，姿色就是力量。俗语说“美女好办

事”，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美女确实相对拥有更多的优

势，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市场性促使“美女经济”、“美

女市场”蓬勃兴起。

“笑贫不笑娼”的今天，只要有钱，无论通过什么途

径获得，都会赢得别人的“敬仰”。女性频频涉足过去鲜

有耳闻的犯罪领域，如以开发廊、洗浴中心为名行组织、

强迫、容留、介绍卖淫之实；在吸毒成隐后边贩边吸，以

贩养吸。妇女性犯罪的腐蚀性强。一旦误入歧途，往往比

男性性犯罪者更主动，既腐蚀拉拢男性，又教唆“小姐

妹”犯罪。多为有组织犯罪，或者依附强势的人物，例如

蛇头、黑社会等。

现代社会，女性犯罪增长率之快，手段之残忍，形势

之严峻，绝不能忽视。只有在深层次的分析女性犯罪特

点、原因及类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预防和控制女性犯

罪。在对待女性犯罪问题上，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对症

下药。因此，我们相信，预防女性犯罪，构建和谐社会，

不会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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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

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责人，但是应当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

成不法侵害人上网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从我国的这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看出，构成正当防卫

须有以下五个方面：1.实际的不法侵害存在；2.不法侵害必

须正在进行；3.必须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

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4.防卫行为必须针对

不法侵害人进行；5.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重大损害。但刑法界通说一般认为正当防卫应具备以下四个

条件：1.正当防卫的起因：只有对不法侵害才能实行正当防

卫；2.正当防卫客体：只有对不法侵害人才能实行正当防

卫；3.正当防卫的时间：只有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

行正当防卫；4.正当防卫的限度：正当防卫必须在必要限度

内进行，不得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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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通说与我国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要件唯一不同的是刑法典

里面多了对正当防卫目的的规定：“必须是为了国家、公

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

害”。这条规定是否是一个常规性、没有意义的呢？

我认为，应把保护合法权益作为正当防卫的一个必要条

件，否则便会与意外事件有交集。

例如，在一个偏僻、老旧的工厂大院内，一个歹徒正在一

个草稍高的草丛里对一名女子实施强奸行为。作为厂内的值班

人员，甲带枪来巡视厂。走到草丛附近，看见草在动，喊话也

没人应，以为是贼，便开枪射了过去，结果打死歹徒。从这个

案例中可以看出，甲的行为是出于保护该厂的安全来实施的行

为。歹徒并无去偷窃、破坏该厂设施的意图，甲在这时开枪射

击歹徒，是一种假想防卫。对于女子来说，因为甲的这一枪她

获救了，但甲并不知道歹徒在草丛里面正在实施强奸行为，甲

当时的意图只是射击过去探究一下到底草丛里面发生了什么

事，如果偷厂内东西的小偷或者破坏机器设备的歹徒，这一枪

射过去可以保护厂的公共利益，这是他职责赋予他的义务。所

以，甲当时并无为了保护该女子的人身权利的防卫意图，对女

子和歹徒来说，这是个意外事件。

而且，即使以保护合法权益作为政党的首要条件，也不能

最终解决正当防卫构成问题。例如，甲素与乙有仇，某日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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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乙。遂持枪入室，此时，乙正举刀欲杀害丙。而此时甲没

有察觉，仍按其犯罪预谋，入门就对准乙当头一枪，将其击

毙。在本案中，不仅复合型法学界关于正当防卫构成通说所主

张的四个条件，而且也具有保护合法权益这一性质。试想，如

果不是甲将乙击毙，丙不就会被杀害吗？正是甲的这种行为，

在客观上使丙得以解救。那么，是否也可以把家这种具有明显

犯罪意图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显然不能。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缺乏保护合法权益这一首要条件，而

在于刑法学界关于正当防卫构成的通说所主张的四个条件只不

过反映了正当防卫的客观方面。但是，正当防卫是主观和客观

的统一。正当防卫不仅有其客观方面的要求，而且有其主观方

面的要求。这些主观因素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来说，同样也是

不可缺少的，因而是正当防卫构成的必要条件。

就上述案例来说，当时甲的主观意图是杀死乙，但他的

行为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乙死亡；二是丙获救。当从行为

无价值来看，甲是正当防卫；从结果无价值来看，甲是故意

杀人。我认为，在判定案件的时候应结合主客观因素，这样

才能做到主客观统一，公正的做出判断。所以，我认为，在

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中，需要增加的不是保护合法权益这一

所谓的主观目的，而是在刑罚学界通说所主张的正当防卫的

四个客观要见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主观条件，这就使防卫

意图。只有主客观统一，才能说明某一行为是保护合法权益

的，因而应以正当防卫论。多以，正当防卫的构成是主观条

件和客观条件的统一。

二、论日本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日本1907年刑法典第36条对正当防卫作了如下规定：

“1.为防卫自己或他人之权利，对于急迫的不正当侵害而采

取的出于不得已的行为，不处罚。2.超过防卫限度的行为，

根据情节，可以减免或免除其刑罚[1]”。

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有以下几个要件：

1.为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2.侵害须是急迫的不正当侵

害；3.防卫人所采取的行为为出于不得已的行为；4.防卫不

超过明显的限度。

我认为日本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跟我国的规定有以下不

同之处：1.日本主观上防卫的目的是“为防卫自己或他人之

权利”，而我国则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可以看出，我国规定的范围

比较广，包括了为国家、为公共利益这两个更广的范围。这

与两国国家性质有别——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2.日本主要强调的是不正当侵害的急迫性，为我

国主要强调的是侵害的正在进行。所谓急迫，我认为相等于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紧迫性是指不法侵害在侵害被害人权力时

已达到千钧一发的时候，侵害已迫在眉睫或正在进行的带有

暴力性、破坏性的,形成防卫紧迫感的一种状态。不法侵害处

于急迫状态时，包括两种状态，一是侵害已经发生，二侵害

马上就要发生。相比起我国的规定，日本在时间上向前拓展

了一点，拓展至侵害实际发生之前、侵害造成被害人感到防

卫紧迫感的时候。我认为这种规定比较好。当防卫人在侵害

即将实施，感到一种防卫紧迫性时，提前采取防卫，更有利

于阻止不法侵害人的侵害，保护防卫人本人的利益和他人的

利益。如果防卫人在此时发生了假想防卫，则按假想防卫处

理。3.日本强调正当防卫必须是不得已的行为。而我国规定

的为“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我国刑法明确

了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一种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日本则

指明的是正当防卫不得不为性和其紧迫性，是一种正当防卫

的外在表现形式。当被害人权利受到侵害，却又无法得到他

人或国家队救济时，被迫、不得已采取的防卫以捍卫自己权

利。“不得已”是从被害人当时自身的情况所出发的，而我

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则是从整体性，或则说是从侵

害人方面所说的。两种表达不一的规定从两个方面出发，共

同反映了正当防卫的内容。4.我国规定除上述以外，还另有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

上网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刑

法关于无限度正当防卫的规定。所谓无限防卫是指公民在某

些特定情况下实施的没有任何范围条件和强度限制的防卫行

为，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殊权利。即符合本规定的，

绝对是正当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因为采用这种造

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暴烈是防卫手段，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

必需的，因为是合理、适当的。有人认为，新刑法将特殊防

卫权主体界定为共鸣有失偏颇。从刑法公正的角度考虑，应

将现有特殊防卫规定中“防卫他人”归入一般防卫，使之遵

循一般防卫的规定，而将特殊防卫严格限定在“自我防卫”

的范围内。如此，才能在防卫行为人和不法侵害人之间找到

一个利益保护地最佳平衡点，是双方所受到的损失都是最小

的，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2]。

从上面的比较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跟日本的规定存在

一定的区别，这是由于两国国家体制的不同，看待问题的侧重

点不同等因素造成的。不过这一规定的存在意义都是鼓励公民

积极地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以维护自己、他人的权利。

结论：我认为，应把保护合法权益作为正当防卫的一个

必要条件，否则便会与意外事件有交集。而且，即使以保护

合法权益作为政党的首要条件，也不能最终解决正当防卫构

成问题。在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中，需要增加的不是保护合

法权益这一所谓的主观目的，而是在刑罚学界通说所主张的

正当防卫的四个客观要见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主观条件，这

就使防卫意图。

进而分析日本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所规定的要件，将我国

的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例进行对比，从多方面分析二者的相同

点与不同点，加深对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的理解，这就是我从

这篇论文里面，从两国刑法典中条文规定的角度，理解两国

规定的不同，从而进一步认识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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